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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稱本法）業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一○五○○○八二三七一號令修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

鑒於本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

文化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一、有形文化

資產：……（九）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

域、特殊地形、地質現象、珍貴稀有植物及礦物。……」、第七十八條規

定：「自然地景依其性質，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地質公園；自然紀念物包

括珍貴稀有植物、礦物、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業將自然地景及自然

紀念物區分為不同文化資產，並增訂地質公園、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

且本法第八十一條第四項規定將指定基準、廢止條件、申請與審查程序、

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配合本法全

文修正，將名稱修正為「自然地景或自然紀念物指定及廢止辦法」，並擬

具修正草案，計十五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本法修正條文之條次變更，爰酌作文字修正，並將自然紀念物

納入規定。（修正條文第一條、第十條至第十二條、第十五條） 

二、修正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指定基準。（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條） 

三、修正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指定審查程序。（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增訂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增加或減損價值時之辦理程序。（修正條

文第五條） 

五、修正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評估報告應載明之內容。（修正條文第六

條、第七條） 

六、增訂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評估是否具國定價值時應包含之項目。（修

正條文第八條、第九條） 

七、增訂中央主管機關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方式。（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 

八、增訂提報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申請程序及提報表內容。（修正條

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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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自然地景或自然紀念物指

定及廢止辦法 

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辦法 為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九

目及第六章規定新增自然

紀念物之文化資產類別，爰

修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八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七十九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法條次變更，爰配合修

正。 

第二條  自然地景之指定

基準如下： 

一、自然保留區：具有自

然、保存完整及下列

條件之一之區域： 

（一）代表性生態體

系，可展現生

物多樣性。 

（二）獨特地形、地

質意義，可展

現自然地景之

多樣性。 

（三）基因保存永久

觀察、教育及

科學研究價值

。 

二、地質公園：具有下列

條件之區域： 

（一）以特殊地形、

地質現象之地

質遺跡為核心

主體。 

（二）特殊科學重要

性、稀少性及

美學價值。 

（三）能充分代表某

第二條  自然地景之指定

基準如下： 

一、自然保留區： 

（一）具有代表性生

態體系。 

（二）具有獨特地形

、地質意義。 

（三）具有基因保存

永久觀察、教育

研究價值之區

域。 

二、自然紀念物： 

（一）珍貴稀有植物

：指本國所特有

之植物或族群

數量稀少或有

絕滅危機之植

物。 

（二）珍貴稀有礦物

：指本國所特有

之岩石或礦物

或數量稀少之

岩石或礦物。 

 

一、刪除自然紀念物之指定

基準另訂於第三條。 

二、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保護世界

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所揭櫫之自然遺產登

錄基準，及世界自然保

育聯盟（IUCN）保護區

經營管理分類第 Ia 類

「嚴格的自然保留區」

定義，酌修自然保留區

指定基準，使基準更明

確。 

三、增訂第二款地質公園指

定基準，參考 UNESCO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

然遺產公約」所揭櫫之

自然遺產登錄基準，及

成為 UNESCO 世界地質

公 園 必 須 符 合 之 條

件，明定地質公園指定

基準，並納入在地參

與，為推動地質公園之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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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地質歷

史、地質事件

及地質作用。 

（四）有利當地住民

參與管理及推

動地景保育、

環境教育、地

景旅遊。 

第三條  自然紀念物之指

定基準如下： 

一、珍貴稀有植物：本國

特有，族群數量稀少

或有絕滅危機。 

二、珍貴稀有礦物：本國

特有，數量稀少。 

三、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

：具有下列條件之區

域： 

（一）自然形成且獨

特罕見。 

（二）科學、教育、

美學及觀賞價

值。 

第二條  自然地景之指定

基準如下： 

二、自然紀念物： 

（一）珍貴稀有植物：

指本國所特有

之植物或族群

數量稀少或有

絕滅危機之植

物。 

（二）珍貴稀有礦物：

指本國所特有之

岩石或礦物或數

量稀少之岩石或

礦物。 

 

一、將原第二條第二項自然

紀念物指定基準移列

至本條，並增訂特殊地

形及地質現象指定基

準。 

二、明定珍貴稀有植物、珍

貴稀有礦物、特殊地形

及地質現象之指定基

準，其中特殊地形及地

質現象之指定基準，係

參照 IUCN 保護區經營

管理分類第Ⅲ類「自然

紀念物（區）」定義訂

定。 

第四條  自然地景、自然紀

念物之指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於所在

地點舉辦說明會，聽取當

地住民意見，並結合網際

網路資源徵集意見後，擬

訂評估報告，提送直轄

市、縣(市)自然地景、自

然紀念物審議會(以下簡

稱直轄市、縣(市)審議

會)審議通過後，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具有直轄市定、縣

(市)定之價值：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第三條  自然保留區之指

定，應由指定之主管機關

在所在地點舉辦說明

會，並聽取當地住民意見

後，擬具自然保留區可行

性評估及範圍劃設規劃

書，提經自然地景審議委

員會 (以下簡稱審議委

員會) 審查通過後，辦理

公告；變更範圍時亦同。 

前項指定機關為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一、條次變更。 

二、將原第三條、第五條之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

指定程序合併修訂於

本條，並增訂說明會結

合網際網路資源徵集

意見之方式辦理。 

三、鑑於自然地景、自然紀

念物依其重要程度，區

分地方級（直轄市定、

縣（市）定）與國家級

（國定），且文化資產

保存事務因地方文化

及地域性而有特殊之

關聯，具有由下而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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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辦理公告，並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具有國定之價值：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中央主管機

關 送 中 央 自 然 地

景、自然紀念物審議

會(以下簡稱中央審

議會)審議。 

前項第二款之自然

地景、自然紀念物，送中

央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經公告指定之自然地

景、自然紀念物，須變更

範圍者，依前二項規定辦

理。 

第五條  自然紀念物之指

定，由指定之主管機關擬

訂自然紀念物評估報

告，提經審議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辦理公告。 

前項指定機關為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因地制宜之特性，應遵

循「地方優先、上升分

配」之原則，爰本次修

正明定自然地景、自然

紀念物之指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啟

動審議程序，具有直轄

市定、縣(市)定之價值

者，經審議通過後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公告。直轄市定、縣

(市)定自然地景、自然

紀念物因價值提升至

有國定之價值者，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通過後由主央主管機

關公告，以落實先地方

再中央之程序。 

四、將評估指定可行性之

「自然保留區可行性

評估及範圍劃設規劃

書」名稱修正為「評估

報告」。 

第五條  自然地景、自然紀

念物於公告指定後，經原

指定機關評估其價值增

加或減損時，應擬訂評估

報告提送指定主管機關

之審議會審議，並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定、縣(市)定

之價值增加至國定

者，依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二項規定辦

理。 

二、國定價值減損至直轄

市定、縣(市)定者，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明定自然地

景、自然紀念物增加價

值或減損價值時之處

理程序。增加價值時應

先經直轄市、縣(市)審

議會認定符合國定基

準後，再提報中央審議

會審議，以達層層把關

之目的。 

三、第二款規定國定自然地

景、自然紀念物如因管

理不當或減損價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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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主管機關送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公告。 

降為直轄市定、縣(市)

定之程序。 

第六條  自然地景評估報

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符合之指定基準。 

二、保存完整之程度。 

三、指定或變更範圍之緣

由。 

四、土地權屬、範圍、面

積及位置圖（地質公

園可包含分區規劃）

。 

五、指定範圍之影響。 

六、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 

七、保存、維護方案及可

行性評估。 

八、既有之保存、維護措

施及未來之保育策

略。 

九、說明會之重大決議。 

十、管理維護者。 

十一、未來管理財務規劃

。 

十二、預期效益。 

十三、應遵行事項。 

第四條  前條可行性評估

及範圍劃設規劃書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環境特質及資源調查

研究現況。 

二、指定或變更範圍之緣

由。 

三、範圍、面積及位置

圖。 

四、保存、維護方案及可

行性評估。 

五、既有之保存、維護措

施及未來之保育策

略。 

六、說明會之重大決議。 

七、預期效益。 

八、管理機關 (構) 。 

九、應遵行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自然地景評估報告

應包含之評估內容，以

作為審議會審議時之

參考依據。 

第七條  自然紀念物評估

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符合之指定基準。 

二、保存完整之程度。 

三、指定或變更範圍之緣

由。 

四、土地權屬、分布範圍

、面積及位置圖。 

五、指定範圍之影響。 

六、分布數量或族群數量

。 

第六條  前條自然紀念物

評估報告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分布範圍。 

二、分布數量或族群數量

。 

三、面臨之威脅及保護措

施。 

四、維護生態及環境措施

。 

五、預期效益。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自然紀念物評估報

告 應 包 含 之 評 估 內

容，以作為審議會審議

時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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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面臨之威脅及保護措

施。 

八、維護生態及環境措施

。 

九、管理維護者。 

十、未來管理財務規劃。 

十一、預期效益。 

十二、應遵行事項。 

六、應遵行事項。 

第八條  自然地景是否具

有國定之價值，應評估下

列事項： 

一、自然保留區： 

（一）符合指定基準

之數目，各基

準之國家或

國際代表性

內容。 

（二）能涵蓋原始之

自然區域。 

（三）保存良好且完

整無損，具某

類型國家級

或國際級之

典範。 

（四）保存範圍大小

適宜，足以完

整呈現國家

級或國際級

重要性及代

表性。 

（五）管理維護措施

之評估。 

（六）可能威脅或減

損文化資產

完整性之因

子控制。 

（七）具同性質之自

然區域是否

 

 

一、本條新增，規定國定自

然地景應評估具備國

定價值之條件。 

二、第一款自然保留區，主

要參照世界自然遺產

及 IUCN 保護區經營管

理分類第 Ia 類保護區

之標準，直轄市定、縣

(市)定之地方級自然

保留區透過管理機關

良好管理作為，並增加

其價值時，再提升為國

家級，賦予國定之榮

譽，而不浮濫指定。 

三、第二款地質公園，主要

參照世界自然遺產及

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

規劃標準，因本法之地

質公園並無罰則，直轄

市定、縣（市）定地質

公園容許採較寬鬆之

指定原則，只具備地質

遺跡或地質景點為主

體即可（例如已調查登

錄或列冊追蹤之地景

點、地質法公告之地質

遺跡地質敏感區等），

未強制規定應分區管

理，讓指定門檻降低，

使地方主管機關能更



7 

已經減少或

增加，使稀有

性相對提升

或降低。 

二、地質公園： 

（一）具某類型國家

級或國際級

之典範。 

（二）區分為核心區

、緩衝區及其

他必要分區

進行管理。 

（三）核心主體應包

含依本法指

定之自然保

留區、自然紀

念物，或其他

相關法令公

告，具強制力

能支持有效

保存之保護

區域。 

（四）規劃範圍大小

適宜，能涵蓋

多處地質遺

跡或地質景

點，以呈現地

質作用與地

質歷史之完

整代表性，或

採系統性指

定，使不相連

區域完整呈

現自然脈絡

之序列與連

結，符合國家

級或國際級

重要特徵。 

容易指定地方級地質

公園，惟其提升為國家

級地質公園時，則必須

有較嚴謹之規範，因國

家級地質公園為提報

世界地質公園或世界

自然遺產潛力點之備

選名單，必須具有代表

性之核心主體，及有效

保護與管理措施，因此

應實施分區管理，核心

區並能涵蓋多個地質

遺跡或地質景點，如能

具有法律保護力之自

然保留區、自然紀念

物，或其他法令所公告

之保護區域（如野生動

物保護區、自然保護

區、國家公園之生態保

護區及特別景觀區或

國家重要濕地等等），

則可強化地質公園核

心主體之法令保護效

力。 

四、第一款第五目及第二款

第六目管理維護措施

之評估，可包括是否能

確保長久持續，及為保

存文化資產所承諾採

取之方法（含政策、法

令、科學、技術、行政、

財物等手段）。 

五、地質公園強調在地社區

參與及協同管理，因此

在地社區團體之參與

程度，及永續利用是否

具永續精神，均應列為

評估地方級地質公園



8 

（五）地質公園涉及

多個管理機

關者（含委託

民間團體管

理），能組織

地質公園管

理委員會執

行管理工作

，且長期之管

理作為具有

特殊成就。 

（六）管理維護措施

之評估。 

（七）可能威脅或減

損文化資產

完整性之因

子控制。 

（八）在地民眾及權

益關係人參

與地景保育

、環境教育及

地景旅遊之

程度。 

（九）生態與文化資

源之各項利

用具永續精

神，永續利用

對核心主體

之完整性與

重要價值不

造成衝擊。 

能否成為國家級地質

公園之考量重點。 

第九條 自然紀念物是否具

有國定之價值，應評估下

列事項： 

一、具有滅失之危機。 

二、具全國一體適用之特

性。 

三、保存良好且完整無損

 一、本條新增，規定國定自

然紀念物應評估具備

國定價值之條件。 

二、直轄市定、縣(市)定之

地方級自然紀念物透

過管理機關良好管理

作為，並增加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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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某類型國家級或

國際級之典範。 

四、管理維護措施之評估

。 

五、可能威脅或減損文化

資產完整性之因子

控制。 

    珍貴稀有植物或礦

物如具有全國一體適用

之價值，宜採國定。 

時，再提升為國家級，

賦予國定之榮譽，而不

浮濫指定。其中管理維

護措施之評估，可包括

是 否 能 確 保 長 久 持

續，及為保存文化資產

所承諾採取之方法（含

政策、法令、科學、技

術、行政、財物等手

段）。 

第十條 自然地景、自然紀

念物之廢止條件如下： 

一、保護目的已達成，無

繼續指定之必要。 

二、滅失、價值減損，無

從恢復。 

三、保護之功能與效用，

已有其他保育措施

或其他法定保護區

域得以替代。 

第七條 自然地景之廢止條

件如下： 

一、保護目的已達成，無

繼續指定之必要。 

二、滅失、減損其價值，

無從恢復或復育。 

三、保護區域之功能與效

用，已有其他保護區

或保育措施得以替

代。 

一、條次變更。 

二、為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九目及第六章規定新

增自然紀念物之文化

資產類別，爰於本條增

列自然紀念物，並酌修

廢止條件文字。 

第十一條 自然地景、自然

紀念物之廢止，由指定主

管機關擬訂評估報告，送

指定機關之審議會審議

通過後，辦理公告。 

前項指定主管機關

為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者，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始得廢止。 

第八條 自然地景之廢止，

經指定主管機關之審議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辦理

公告。 

前項指定機關為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者，應先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為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九目及第六章規定新

增自然紀念物之文化

資產類別，爰於本條增

列自然紀念物，並酌修

文字。 

第十二條 自然地景、自然

紀念物之指定、變更範圍

或廢止，應於公告後將其

圖說交有關鄉 (鎮、市、

區) 公所，公開展示。展

示期間不得少於三十

日；展示後，應將圖說妥

為保管，以供查閱。 

第九條 自然地景之指定或

廢止，應於公告後將其圖

說交有關鄉 (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示。展示期

間不得少於三十日；展示

後，應將圖說妥為保管，

以供查閱。 

一、條次變更。 

二、為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九目及第六章規定新

增自然紀念物之文化

資產類別，爰於本條增

列自然紀念物，並酌修

文字。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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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自然地景、自然

紀念物調查研究、保存及

維護，應採下列方式輔助

之： 

一、提供諮詢及資訊。 

二、補助調查研究、監測

、保存及維護之相關

經費。 

二、說明中央主管機關輔助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時應採取之方式。 

第十四條  具自然地景、自

然紀念物價值之所有人

依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二

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指定

時，應填列具自然地景或

自然紀念物價值者提報

表(如附表一、附表二)及

檢附相關資料；個人、團

體向主管機關提報具指

定為自然地景、自然紀念

物之價值時，亦同。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提報自然地景及自

然紀念物之申請程序

及提報表內容。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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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具自然地景價值者提報表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編號：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或團體名稱）： 

聯絡人及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提報自然地景名稱與類別（請擇一勾選） 

 

□           自然保留區  □       地質公園 

提報內容及範圍 

一、符合之指定基準與具體內容： 

二、建議指定之緣由、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

置圖（地質公園可包含分區規劃）： 

三、環境特質及資源現況： 

四、目前面臨之威脅及既有保存、維護措施： 

附註 

一、提報內容至少應有照片與圖面一張，並得依需

求附加補充資料。 

二、符合之指定基準請參閱「自然地景或自然紀念

物指定廢止辦法」規定。 

三、本表請送具自然地景價值者所在地之主管機關

受理。 
 

 本表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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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具自然紀念物價值者提報表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編號：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或團體名稱）： 

聯絡人及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提報自然紀念物名稱與類別（請擇一勾選） 

 

□珍貴稀有植物           □珍貴稀有礦物          

□特殊地形及地質現象                                           

提報內容及範圍 

一、符合之指定基準與具體內容： 

二、建議指定之緣由、土地權屬、範圍、面積及位置

圖： 

三、分布數量或族群數量： 

四、目前面臨之威脅與既有保護、維護生態及環境措

施： 

附註 

一、提報內容至少應有照片與圖面一張，並得依需求

附加補充資料。 

二、符合之指定基準請參閱「自然地景或自然紀念物

指定廢止辦法」規定。 

三、本表請送具自然紀念物價值者所在地之主管機關

受理。 
 

 本表新增。 

 


